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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區　　地　　島　　離
區　　　地　　　僻　　　山
服務

地區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


區　　地　　山　　高
區　　地　　遠　　偏



級四第
級三第
級二第
級一第
級四第
級三第
級二第
級一第
級三第
級二第
級一第
別級


服務於東沙、南沙、彭佳嶼、目斗嶼、大小金門、馬祖、東引島、烏坵嶼、東椗島、北椗島、東莒島等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東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綠島、西吉、蘭嶼等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虎井、桶盤、吉貝、鳥嶼、員貝、大倉、望安、七美、龜山島、琉球鄉等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馬公、湖西、白沙、西嶼（漁翁島）、小門等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海拔三、○○一公尺以上地區之人員（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站）。
服務於海拔二、五○一公尺至三、○○○公尺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海拔二、○○一公尺至二、五○○公尺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海拔一、○○○公尺至二、○○○公尺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在卅五公里以上者。
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在十五公里以上而未滿卅五公里者。
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山地地區未滿十五公里者或平地偏遠地區在五公里以上而未滿十五公里者。
支給對象


9,500
7,500
5,500
4,500
8,000
4,000
2,000
1,000
6,000
4,000
3,000
基本

數額


30 %
20 %
10 %
10 %
30 %
20 %
10 %
10 %
30 %
20 %
10 %
年資加成

（服務山僻、離島地區年資加成，每服務滿一年按俸額加２％計給，最高以左列比例為限）


一、單位：新台幣元。

二、本表支給對象以各機關、學校暨台灣省、金門、馬祖地區公營事業機構之編制內員工為準。

三、本表各地區之基本數額僅能擇一支給，惟山僻地區之偏遠地區與高山地區競合時，其基本數額得合併支給，但年資加成部分，僅能擇優支給；另改支後基本數額如有差額，准予補足。

四、本表自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一日起算，每服務當地時間滿一年，按俸額加百分之二計給，最高以本表所列各級最高比例為限；其服務於本表各山僻、離島地區之年資得合併採計。

五、花蓮、台東地區人員原支東台加給每月六三○元，予以凍結，爾後不再調整。巳支山僻地區、離島地區基本數額及年資加成者，不得再支給東台加給。

六、表列基本數額係視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氣候條件等因素訂定，如上述因素變動時，得由行政院修訂之。

七、原「戰地加給」巳納入地域加給離島地區第四級內支給。
備考


說明：

一、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生育或死亡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逾期不予補發。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

二、請領表列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書、出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各項證明文件如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

三、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各項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三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實發生時之規定標準計算。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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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標準為五個月薪俸額。
喪葬補助
生育補助
結婚補助
項


目


子女死亡
父母配偶死亡
二個月薪俸額
二個月薪俸額
補助標準（以事實發生日期當月薪俸額為準）


三個月薪俸額
五個月薪俸額





一、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二、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以報領一份為限。

三、子女以二十歲以下、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但未婚子女超過二十歲以上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或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或確實殘廢不能自謀生活，需仰賴申請人扶養並經機關學校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
一、以配偶或本人分娩者為限。

二、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三、未滿六個月流產者，不得申請生育補助。

四、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定申請生育補助。
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限制

附表九
說明：

一、單位：新台幣元。

二、公教人員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三、申請期限：註冊日起三個月內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逾期不予補發。

四、繳驗證件：填具申請表、繳驗戶口名簿、學生證（國中、國小除學生證外，亦得以收費單據代之）。

五、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

六、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或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或就讀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已依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減免學雜費或其他享有公費或全免學雜費待遇，或已取得其他高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之獎助者，不得申請補助。但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不在此限。

七、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或重考就讀情形，均依轉（考）入之年級起依規定之修業年限，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至應屆畢業年級為止。但留級或重修者，不得重複請領。

八、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九、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三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實發生時之規定標準計算。

十、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綜合高中之綜合高中班級及普通班　　非綜合高中班級之職業類科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按公私立高中高職標準支給。
十一、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含綜合高中)實用技能班第二、三年段者，子女教育補助按高職自給自足班一般私立高職標準支給；一年段仍依原實用技能班標準支給。


額數給支
分區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表



13,600
立公
院學立獨暨學大




35,800
立私





14,300
部間夜





10,000
立公
專三、二，年二後專五




28,000
立私





14,300
部間夜





7,700
立公
年三前專五




20,800
立私





3,800
立公
中高




13,500
立私





3,200
立公
職高




18,900
立私





7,300
班足自給自





1,500
班能技用實





500
立私公
中國




500
立私公
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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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 人 員 婚 喪 生 育 補 助 表











